
邗 （上接 7 版）

既已买棺装殓矣， 而忽变无赖，

为多人唆起谋告，所告者以王舍

亲鹏起为尤。 事既如此，不得不

先鸣之台下。 村人与杨兄作敌

者，又群起而图之。 若非鼎力弹

压，妙为区处，累舍弟不浅，且令

弟无以谢舍弟矣。 事本无他，而

时势至此，不良之人实多。 台下

至此， 而令弟辈无所为护庇，此

非弟之耻也。 台下以为何如？ 弟

处此中， 万难于友朋兄弟之间，

千祈为我善谋之。

此札又透露出几个重要情

况： 魏一鳌已经办完验尸装殓

之事；朱四的兄长突然翻脸，要

去官府控告， 杨尔桢的敌人也

伺机行动；事情牵连到傅止；此

案对傅山的影响，是“万难于友

朋兄弟之间”，他一再向魏一鳌

请托，乃是为亲友帮忙。

此时事态已超出魏一鳌的

权力范围。不知是他此前表示过

为难，还是怕他以后为难，傅山

说出“台下至此，而令弟辈无所

为护庇，此非弟之耻也”的话。

事情继续恶化， 案情愈形

复杂，满人势力若隐若现，官司

也牵连到傅山。 在接下来的信

中， 傅山不断向魏一鳌介绍新

情况，并要求镇压对方势力：

凶顽党羽一时嗾射打吓，且

恃其衙门中有谁有谁（此须孺子

口道），势必餍饕而后止。适间尊

票押乡约之说到村，其兄云“必

不干休”， 以人命告两院臬司为

主，想当明日有词矣。 孺子深虑

将先呈其打吓于上司……而弟

辈所恃惟在台下，若台下还用大

法力杜此凶计，亦不须别用弟辈

委曲。 倘此辈吞诈之心不已，孺

子袖中已具有呈文， 将先发制

之。 或抚或司道，总求指示而先

容之， 并为审处宜如何如何，期

于镇压惩创此辈。此时弟等居乡

实难，无妄之愆，幸遇台下在此，

定当能为我二三弟兄一挥宝杵

也。 （第十一札）

魏一鳌驳回乡约状书 ，朱

四之兄不肯罢休， 扬言要告到

“两院臬司”。 傅山等人怕对方

状子递上去对己方不利， 又提

出两个方案：一是魏一鳌用“大

法力”镇压，让对方打消告状念

头；二是由张孺子先发制人，率

先到省里呈文， 由魏一鳌到巡

抚和按察使、 道台等衙门先行

疏通，并提供指导意见。从后来

的信中看， 他们用的是呈文的

办法。

孺子至村，道台意。即骨肉自

为未必至此。但所云红溪者，毒计

当益炽， 恃与满人狎昵， 谋必遂

欲， 深可恨也。 尚有凶党亦镇宇

者，续将从他县至。此物素称凶狠

棍宗，闻已唤去，当来。 痛求台下

惩创之。且彼已有词阳曲，前票既

蒙台命已撤， 若再一准， 仍中彼

计，郡辈立见齑粉矣。还求一查询

之，恐彼朦胧其词，但希见准，而

阳曲令君亦不细阅其词，遂差人

耳。 千万千万。 不知臬司呈子能

如前所云批下否？ 若未批下，则

其中仍有红谿之说中之矣。 又当

奈何？ 为人为彻，统求裁酌施行。

（第十四札）

魏一鳌的态度令傅山满

意，但对方势力也不断聚集，代

表人物红溪 （第十六札作 “洪

溪 ”，不知是否即乡约 ）在魏一

鳌撤销阳曲县的差票后， 再次

赴县诉讼， 傅山深恐阳曲知县

又一次派人下乡办案， 要求魏

一鳌“为人为彻”，干涉到底。

昨词闻又到案下，未知果否？

果尔，亦求速一验看。昨才知朱二

已于隐处割破图诬， 临时大荷包

老之镜。此中机宜，要刻刻虑及阳

曲， 闻县差欲夺而逮之， 先厅一

审。 又闻洪溪特状将告弟及家弟

于臬司，此猰狗必至穷势也。统求

镇杜之。 洪今在逃未获。 即终不

获，亦须作案听获正罪，庶可惩于

将来。既恃爱有年，而此时不切切

结此无端之局，复将谁赖耶？又渎

求鉴。 （第十六札）

官司又打到魏一鳌手里 ，

他将下乡验尸。 傅山提供了几

个新情况： 朱四之兄将尸首隐

处割破，以图诬陷；阳曲县的县

差想抢在同知衙门之前审理案

件； 洪溪将去按察使司状告傅

家兄弟，并且已经逃跑。对立方

全面出击，事态已经白热化。傅

山还提出一个新问题： 如果此

时不能切实终结案子， 一旦魏

一鳌不再署任同知， 他和亲友

们还能依靠谁呢？ 为此傅山建

议，即使不能抓获洪溪，也要立

案给他定罪， 这样才能免祸于

将来。

“乃今复有此鞶带

之锡 ，又徒一王孙 ，

使人心恧。 ”

魏一鳌开始行动， 让事件

进入第三阶段：结束案件，惩罚

缠讼不已的乡约和朱四之兄 。

傅山第十七札说：

前事似结耶？ 终始荷鼎，杨、

王舍亲诵义， 梦寐不忘， 无由自

达，俾山恳恳致之。 大都此事，彼

此蔓萦， 使一无是非之乞士即离

离即于其间， 非莲盟累劫之旧适

游戏人间，何以得此痛快？然凶狡

百端，加以此辈素习无良，复令乡

党自好者不忍太下惨毒， 自居忠

厚。彼安得知两舍亲真实为彼哉？

后须有言，当出自死者之父，然已

铸铁案于兹矣，或当无奈何耶？可

恨此辈，贤淑者皆离祸不留，而纷

纷禽兽尚率而食人， 使君子不欲

以平常仇雠较之， 诚不知当何以

处此。向亦有一王孙为宦者，无端

一舍亲以素恨告之，径坐站徒，窃

尝懊责之。乃今复有此鞶带之锡，

又徒一王孙，使人心恧。 至今杨、

王舍亲怜而慰之， 不似当钧两造

时也。然又不无惎计老猾之意。台

下谓何以处此后也？ 今遣舍弟入

城，躬叩道意。 其中前后，俾口缕

之。村乡约十五之责，复几以老命

拼。今尚未起，其实时刻不忘情于

杨舍亲昆玉及舍弟， 而谋吞饕之

也。 弟止细道，万须一听。 不欲台

下以事既结，而置后端。知为我忠

谋，故一一商之耳。

案件终结，杨、王二位亲友

委托傅山向魏一鳌表示感谢 。

信中透露出此案最终结果 ：朱

四之兄朱二，被判徒刑；乡约被

打十五大板； 朱氏兄弟的父亲

可能不服，但已铸成铁案，他只

能无可奈何。 惟一可担忧的是

乡约，他被打得卧床不起，却时

刻不忘报复。 为此，傅山提出关

于此案的最后一个要求：魏一鳌

不能“以事既结，而置后端”，需

要拿出杜绝后患的切实办法。

傅山信中还透露， 被判刑

发配的朱二，其实是明宗室，一

个真正的“旧王孙”。

“若怀不肖 ，以利起

见 ，自不敢唐突 ，一

族一亲 ，无他染指 ，

会当神炤。 ”

以上是《丹崖墨翰》中所见

朱四案件的全貌。不过，傅山请

魏一鳌帮助亲友打的官司 ，并

非只有朱四案一桩，从信札中，

至少还能看到其他两次。

一是 《丹崖墨翰 》第八札 ，

傅山说：“不知平定之行当在几

时。若刑尊且不来，还须丐一言

于县也，何如？ ”需要刑尊（按察

使 ）、知县办理的事情 ，自然是

刑案。

二是庞虚斋藏札第一 、第

八两札。顺治十三年十月，魏一

鳌赴任忻州，路过太原，傅山带

领弟弟傅止、 亲戚张古度和朋

友孟氏兄弟，来太原与他相会。

这次会面， 傅山又请托了好几

件事，其中一件与刑案有关。第

一札说 ：“古度所白事由封上 ，

其意尚须与军厅一禀， 写成留

古度处，待见时亲投之，便容谒

也。 ”军厅是同知衙门的别称。

傅山请魏一鳌给太原府同知写

信，由张古度拿着面见同知。此

事最终办得很成功， 傅山在第

八札中报告说：“古度事借重军

衙，痛快无比。 ”

除了请魏一鳌帮助办理刑

案， 傅山还和山西前后几任按

察使来往密切。 《丹崖墨翰》第

八札说 ：“此中原无可羁留 ，但

为刑尊写屏子一事未完， 了此

即东矣。 ”此刑尊或为张儒秀。

庞藏第六札说 ： “本拟旦暮即

晤，而为臬司作一画册，不得即

就。实欲借廉署为方丈，息心数

日，便尔多违，惆怅如何。 ”庞藏

第八札说 ：“弟为候送臬司 ，而

不得邈然即去（‘邈’，《全书》误

作‘邀’）。 ”此臬司乃杨思圣。他

们都能为傅山办理请托事项。

清政府与人民直接相关的

政务，除了法律事务，还有赋税

和科举， 所以在每省设立按察

使、布政使和提督学政。在屡次

请托办理刑案之外， 傅山也请

魏一鳌办理进学与免赋等事。

带领张古度去见魏一鳌那

一次， 傅山请一鳌帮助古度的

孩子张頵通过府、道考试。庞藏

第一札说：“张童名頵， 卷子急

促不就，但求册中一名可尔。 ”

这位张頵未交卷子， 但要求列

入名册 （可能是准予参加府试

的名册）。

庞藏第八札又说：

前以刑尊不在， 有亲友见托

童生数名， 俱不得行， 而府尊格

峻，极无夤缘之巧（“夤”，《全书》误

为“寅”）。 族弟傅涵、古度郎张頵

（“頵”，《全书》误为“颖”），皆荷炉

锤，得与府试矣。 此关艰度，仍欲

邀恩为水源木本。若怀不肖，以利

起见，自不敢唐突，一族一亲，无

他染指，会当神炤，一为介绍，俾

得与道试。即不宜径作禀于府，或

商之军厅， 再有道台相善者，益

稳。 事且在旦暮发，即求赐命。

与傅山交好的按察使杨思

圣不在，无法提供帮助，太原知

府又不通关节， 幸好魏一鳌及

时到来， 让傅涵和张頵通过了

府试。此时，傅山又请魏一鳌去

找同知或道台出面， 帮助他们

参加道试。频繁请托，还多是为

别人办事， 傅山也怕魏一鳌生

疑，以为他居中牟利，于是跟着

解释：“若怀不肖，以利起见，自

不敢唐突。 ”不过，据庞藏第六

札：“前借重童生名字，承慨奖，

书来时事已误，还诸记室矣。 ”

此事因时间错过，没能办成。

傅山还请魏一鳌帮助其家

族免除租粮。 《丹崖墨翰》第十

七札， 在感谢完魏一鳌办理朱

四案后，又提出一个请求：

寒家原忻人， 今忻尚有薄地

数亩。 万历年间曾有告除粮十余

石，其人其地皆不知所从来，花户

名字下书不开征例已八十年矣。

今为奸胥蒙开实在粮石下， 累族

人之催比，累两家弟包陪，苦不可

言。 今欲具呈于有司， 求批下本

州，查依免例，不知可否。 即可，亦

不知当如何作用，统求面示弟止。

弟甘心作一丝不挂人矣， 而此等

事葛藤家口，不得了了。适有粮道

查荒之言， 或可就其机会一行之

耶？ 其中关键，弟亦说梦耳。 恃爱

刺刺（下“刺”字《全书》误作“之”）。

明代绅衿享有免赋特权 ，

即所谓“优免”，易代后被革除。

顺治三年四月， 清廷下谕：“将

前代乡官监生名色尽行革去 ，

一应地丁钱粮杂泛差役， 与民

一体均当。 ”（《清实录》顺治三

年四月壬寅）傅山家族的“告除

粮”大概就在此时被革除。顺治

五年，清朝又颁布优免条例，有

所恢复，但傅家原来的优免“其

人其地皆不知所从来”，并不对

应实际土地，优免取消容易，恢

复却无从着手， 所以需要魏一

鳌帮忙。 此事不知结果如何。

可见， 傅山对魏一鳌的请

托既频繁又全面， 要办好这些

事，必须动用官府权力，而非仅

靠朋友义气。 《丹崖墨翰》等书

札反映出来的， 与其说是傅山

与一位仕清官员的交往， 不如

说是他与清官府的交往。

《丹崖墨翰 》等傅山书信 ，

提供了难得的古代社会史研究

资料， 特别是那些刑案办理过

程中的请托细节，尤属罕见。打

官司请托官府， 在古代习以为

常，但事属隐秘，细节很难为外

人所知。傅山写信给魏一鳌，交

流案情 、指授机宜 ，也要求 “览

竟即火之无留 ”，并 “嘱嘱 ”，幸

而魏一鳌没有烧掉这些信 ，给

今人留下了这笔资料。

这些来自当事人的讲述 ，

对知人论世大有裨益。如对“明

遗民” 现象及遗民傅山就可以

多一些思考。 明遗民历来受人

崇敬， 不与清政府合作应是一

个重要标准。 傅山是备受尊崇

的明遗民，康熙十八年（1679），

年逾古稀的他拒不参加博学宏

词科考试， 表现出坚定的不合

作态度。 但从 《丹崖墨翰》 中

这些请托事项看， 难说他在顺

治年间已是一位主动的 “不合

作者”。

再如魏一鳌顺治二年 、十

年两次出仕，都是被强迫的。那

么，像他这样的汉族地方官，在

政务处理中究竟有多大的自由

裁量空间？ 从魏一鳌办理傅山

的请托事项看， 他基本满足了

傅山的各项要求， 说明拥有一

定的行政权力和被信任度。

《丹崖墨翰》透露出的诸多

细节， 还有助于加深理解时人

面临的真实法律、社会环境。明

顾宪成 《泾皋藏稿 》卷十三 《题

同生许明府册》云：

吴下多假人命之讼， 最是

祸事。 初状行，差人谋牌，业有

费已 ；或委衙官 、挟仵作往相 ，

上下请求，又有费。总视被告家

贫富为多寡耳，往往至于破家。

乆之纠纒无已，亦自破其家，而

讼者卒不悟也。

太原与吴下并无二致 ，顾

宪成所言， 差可为朱四案件添

加注脚。官员衙役的大肆勒索，

傅山及亲友对事态的极端恐

惧， 人命案件以原告被惩罚而

告终，都是大社会中的真现实。

（作者为《金融时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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